
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

（此表用于高等学校在读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）

	借款人姓名
	
	性别
	□男  □女
	出生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身份证号码
	
	就读学校
	福建医科大学
	学校地址
	福州闽侯上街镇学园路1号

	学院
	
	专业
	
	学制
	年
	学    号
	

	最新家庭住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最新家庭固定电话
	
	本人手机号码
	

	父亲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母亲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父亲工作单位
	
	月收入
	

	母亲工作单位
	
	月收入
	

	贷款额度
	借款人在校期间可申请的最高借款总额为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其中每学年申请的借款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陆仟元整

	本次申请贷款金额及期限
	本次申贷金额：（大写）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整；（小写）￥             

	
	本次申贷期限         个月 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

	              还款卡（折）号
	本人保证并确认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，否则自愿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
借款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
	


	见证人（辅导员）姓名
	
	现住所地址
	
	邮编
	

	身份证号码:   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

	与申请人关系
	
	见证人（辅导员）意见：

该生就读期间至今未发生受记过及记过以上处分的违规违纪行为，亦未发生留级等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情况，符合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资格条件同意其申请。
见证人（辅导员）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贷款介绍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学校审核意见：

借款申请人系我校在读学生，以上所填情况属实，符合申贷条件，同意其申请。

贷款介绍人：

学校（签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中“贷款额度”仅表示借款人在校期间可申请的最高借款总额，不代表银行实际放款金额，实际放款

金额根据借款人本人申请及学校审核情况而定；

              2.借款人若无家庭固定电话，可在“最新家庭固定电话”栏填写亲戚、邻里家庭固定电话，并注明与本人关系。


